
中国民用航空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根据《财政部关于批复中国民用航空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

目录的函》（财建函[2018]37 号），现将《中国民用航空局政府购

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公布如下：     

一、中国民用航空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40B 社会管理性服务     

140B01   公共公益宣传   

140B0101     行业公益宣传服务 

140C 行业管理与协调服务     

140C01   行业规范   

140C0101     行业规范研究服务 

140C0102     行业规范评估、咨询服务 

140C02   行业规划   

140C0201     行业规划研究服务 

140C0202     行业规划评估、咨询服务 

140C03   
行业政策与法规制修

订   

140C0301     行业政策与法规制修订研究服务 

140C0302     行业政策与法规制修订评估、咨询服务 

140C04   行业标准制修订   

140C0401     行业标准制修订研究服务 

140C0402     行业标准评估、咨询服务 

140C05   行业监管   

140C0501     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相关技术支持服务 

140C0502     行业日常监督检查相关技术支持服务 

140C0503     
对民航生产运营单位运行能力、服务质量及

保障能力等评价服务 

140C0504     
涉及民航生产运营单位运行和安全的鉴定

服务 

140C0505     行政确认或行政登记相关技术支持服务 

140C0506     事故调查和应急处置装备维护管理服务 



140C06   
行业职业资格和水平

测试管理   

140C0601     
行业职业资格和行业水平测试考试考务服

务 

140C07   行业统计分析   

140C0701     航空安全信息相关统计分析服务 

140C0702     行业统计相关技术支持服务 

140E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140E01   法律服务   

140E0101     法律咨询、评估、顾问等服务 

140E0102     法律法规研究及跟踪服务 

140E02   人才服务   

140E0201     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服务 

140E03   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   

140E0301     行业发展战略、政策研究服务 

140E0302     行业发展重大专题研究服务 

140E0303     调查与研究服务 

140E04   财务会计审计服务   

140E0401     审计服务 

140E05   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   

140E0501     信息系统建设开发服务 

140E0502     软件开发服务 

140E0503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140E0504     舆情跟踪与分析服务 

140E0505     网站开发、建设与维护服务 

140E0506     档案或资料等数字化加工服务 

140E06   咨询   

140E0601     行业专业技术知识咨询服务 

140E0602     工程设计、造价咨询服务 

140E07   绩效评价   

140E0701     项目绩效评价服务 

140E08   技术业务培训   

140E0801     培训课程开发、教材编印等服务 

140E0802     培训服务 

140E0803     培训评估、评价服务 

140E09   会议和展览   

140E0901     会议相关服务 

140E10   后勤服务   

140E1001     文印服务 

140E1002   
  

政府委托公车租赁、加油、保险、维修及保

养服务 



140E1003     翻译服务 

140E1004     物业管理服务 

140E1005     办理护照、签证及外国人来华邀请 

 

二、中国民用航空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说明 

(一)《中国民用航空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规定了可

以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事项范围，纳入该目录且已有预算安排的

服务事项，应尽可能逐步实施购买服务。同时要避免出现一方面

行政机关花钱购买服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人员和设施闲置、经

费不减。不得将应由行政机关直接承担的服务事项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交由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 

（二）行政机关履职需要、适宜由社会力量提供且已纳入《中

国民用航空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服务事项，凡由公益

二类事业单位承担的，应当逐步将财政拨款改为政府购买服务。 

（三）坚持先有预算安排、后购买服务原则。不得将已纳入

《中国民用航空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服务事项作为申

请财政预算的依据。已纳入该目录，但没有安排财政预算资金的

事项，不得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财务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 


